
 

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 

（配合興建田中支線工程）書 

 
 

 

 

 

 

 

 

 

 

 

 

 

 

 

 

 

 

 

 

 
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彰化縣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興建田中

支線工程）案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彰化縣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

請變更都市計畫之

機關名稱或土地關

係 人 姓 名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公開說明會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見 
 

 

 

本案提交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查核

結 果 

 
 

縣 級  

內 政 部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I 
 

目 錄 

壹、緒論 ............................................................................................................... 1 

一、 計畫緣起 .............................................................................................. 1 

二、 法令依據 .............................................................................................. 3 

三、 變更位置及範圍 .................................................................................. 4 

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 5 

一、 計畫範圍、面積 .................................................................................. 5 

二、 計畫年期、人口 .................................................................................. 5 

三、 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 .......................................................... 5 

參、工程內容概述 ............................................................................................... 8 

肆、發展現況 ..................................................................................................... 12 

一、 權屬分析 ............................................................................................ 12 

二、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 16 

三、 道路系統現況分析 ............................................................................ 16 

四、 環境敏感分析 .................................................................................... 18 

伍、變更計畫 ..................................................................................................... 20 

陸、實施進度及經費 ......................................................................................... 26 

 

附件一 交通部相關函文 

附件二 行政院核定函文 

附件三 辦理個案變更相關函文 

附件四 辦理變更前舉辦公聽會相關資料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II 
 

表 目 錄 

表 2-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 6 

表 4-1 土地清冊 ...................................................................................... 12 

表 4-2 土地權屬分析 .............................................................................. 14 

表 5-1 變更內容明細表 .......................................................................... 21 

表 5-2 變更面積增減統計表 .................................................................. 24 

表 5-3 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 25 

表 6-1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 26 

 

 

圖 目 錄 

圖 1-1 中部觀光鐵道廊帶發展示意圖 .................................................... 2 

圖 1-2 田中支線路線示意圖 .................................................................... 2 

圖 1-3 變更位置示意圖 ............................................................................ 4 

圖 2-1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示意圖 ............................................................ 7 

圖 3-1 田中支線－主要工程內容示意圖 ................................................ 9 

圖 3-2 田中支線－路堤段軌道分布路線示意圖 .................................... 9 

圖 3-3 田中支線－路堤段橫剖斷面示意圖 ............................................ 9 

圖 3-4 田中支線－維修道路剖面示意圖 .............................................. 10 

圖 3-5 田中支線－橋墩分布位置及高程示意圖 .................................. 11 

圖 4-1 權屬分析示意圖 .......................................................................... 15 

圖 4-2 現況發展（照片）示意圖 .......................................................... 17 

圖 4-3 套繪地質敏感分佈示意圖 .......................................................... 18 

圖 4-4 套繪土壤液化分佈示意圖 .......................................................... 19 

圖 5-1 變更內容示意圖 .......................................................................... 23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1 
 

壹、 緒論 

一、 計畫緣起 

高鐵彰化站位於田中鎮，業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1 日正式營運通車，為

彰化地區、南投西南地區注入交通活水，有效提升通行便利性。鑑於，彰化

是進入南投重要門戶，是故交通部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向行政院報告

「研商未來 30 年軌道運輸發展願景」會議決議將「高鐵彰化站連接田中站

的可行性研究」列入未來 30 年軌道運輸發展計畫。 

民國 106 年 7 月 7 日公布「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行政院推動八年

期（2017-2024 年）軌道建設，改善城鄉差距，推動內容包括：「高鐵、臺鐵

連結成網」、「臺鐵升級及改善東部服務」、「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都會

區推捷運」、「中南部有觀光鐵路」等五大主軸共 38 項軌道建設。其中「高

鐵、臺鐵連結成網」為提供臺鐵與高鐵優質轉乘服務，田中支線為前瞻計畫

第一期計畫，辦理高鐵彰化站與臺鐵田中站銜接轉乘接駁計畫（以下簡稱為

田中支線）。 

交通部業於民國 108 年 5 月 29 日交路（一）字第 1088900216 號函，表

示日月潭風景區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為打造國內鐵道觀光旅遊，於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辦理「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研究」及「臺鐵集集支

線基礎設施改善計畫」，提供臺鐵與高鐵轉乘服務，強化集集支線觀光以及

日月潭風景區南進交通改善後，未來可透過民間參與集集觀光鐵道整合開發

計畫，藉由研議中纜車將鐵道遊憩廊帶延伸至日月潭風景區。俟「高鐵彰化

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及「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建置完成後，結合周

邊開發及觀光鐵路支線，導入民間參與經營模式，打造高鐵彰化站至集集支

線之觀光鐵道廊帶發展，透過整體規劃營造一次遊程享受觀光鐵道、自行車

的綜合性旅遊（詳附件一交通部相關函文）。 

高鐵彰化站鄰近臺鐵縱貫線、集集支線，具有觀光激活效益，串連高鐵

彰化站與臺鐵田中站提供無縫轉乘服務，不僅能有效發揮整體運輸系統效能，

亦能有效減少私人運具使用；同時，將鐵道運輸服務觸角延伸至集集、水里、

日月潭，形成中部地區觀光鐵道廊帶（詳圖 1-1）。 

田中支線預定民國 116 年 1 月至民國 120 年 12 月施工，共計 60 個月，

預定民國 120 年 12 月通車。然後續尚需取得私有土地（協議價購、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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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用公有土地等事宜辦理完成後，始得正式開工。是故，田中支線係配合中

央興建之重大設施，辦理時程急迫，有迅行變更之必要，則依都市計畫法規

定辦理個案變更。 

 

 
圖 1-1 中部觀光鐵道廊帶發展示意圖 

 
 

增設田中支線可串聯高鐵彰化

站與臺鐵田中站，北起高鐵彰化站，

南迄臺鐵田中車站，路線全長約

3.135 公里，提供臺鐵與高鐵轉乘服

務（詳圖 1-2）。 

 

田中支線行經高速鐵路彰化車

站特定區、田中都市計畫區，以及非

都市土地等。本計畫辦理高速鐵路彰

化車站特定區範疇之個案變更，田中

都市計畫區與非都市土地部分，則另

案辦理。 

 
圖 1-2 田中支線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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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依據 

為促進田中支線推動效率，針對高鐵彰化站與臺鐵田中車站聯繫、轉乘

的各種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分析。「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

可行性研究案」，行政院業於民國 108 年 9 月 27 日院臺交字第 1080030291

號函核定（詳附件二行政院核定函文）。「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計畫」

綜合規劃報告，行政院業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28 日院臺交字第 1110179992

號函核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

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

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

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內政部於 114 年 5 月 20 日內授國都字第 1140806546 號函表示，因興建

田中支線工程需要，行政院業以 111 年 10 月 28 日院臺交字第 1110179992

號函核定，…且預定民國 120 年 12 月完工，…具時程急迫性。因彰化縣政

府業於 113 年 11 月 27 日公告『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及都市計畫圖重製）案』，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每三年

內或每五年內至少通應通盤檢討一次…。然興建田中支線有其必要性、急迫

性，故不及納入下次通盤檢討辦理。並且於 114 年 2 月及 3 月舉辦二場公聽

會，爰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條規定辦理個案變更（詳附件

三辦理個案變更函文、附件四辦理變更前舉辦公聽會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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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位置及範圍 

田中支線行經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之廣場用地兼供停車

場使用、道路用地、園道用地、綠地用地、水利專用區、產業服務專用區與

轉運專用區等分區（詳圖 1-3），包括田中鎮高鐵段、社頭鄉高鐵社頭段等 45

筆土地，變更面積共計 4.2366 公頃。 

 

 

圖 1-3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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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計畫係於民國 100 年 3 月 14 日公告

發布實施，民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及都

市計畫圖重製案。  

本計畫整理民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高速鐵

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都市計畫圖重製）

案」之內容為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 計畫範圍、面積 

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位於彰化縣田中鎮與社頭鄉交界處，

跨越社頭鄉及田中鎮兩行政區，計畫範圍北邊臨接社頭都市計畫

區；南至田中龍潭社區北界，鄰近田中都市計畫區；東至縱貫鐵路；

西至縣道 150 號，計畫面積計 204.42 公頃。  

 

二、 計畫年期、人口 

計畫年期為民國 125 年。計畫人口為 4,500 人，住宅區居住密

度為每公頃約 100 人。  

 

三、 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規劃面積為 147.48 公頃，佔計畫面積 72.15％；

公共設施與道路用地劃設面積合計為 56.94 公頃，佔計畫面積 27.85

％（詳表 2-1、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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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分區 
第一次通盤檢討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47.30 23.14 
商業區 2.35 1.15 
旅館區 10.33 5.05 
零星工業區 0.10 0.05 
產業服務專用區 67.99 33.26 
高鐵車站專用區 7.81 3.82 
轉運專用區 6.66 3.26 
電力事業專用區 0.96 0.47 
水利專用區 3.99 1.95 

小計 147.48 72.15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0.60 0.29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使用 9.98 4.88 
園道用地 12.13 5.93 
綠地用地 2.06 1.01 
機關用地 0.60 0.29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2.87 1.40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0.13 0.07 
污水處理廠用地 1.43 0.70 
電路鐵塔用地 0.14 0.07 
高速鐵路用地 5.52 2.70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公園使用 0.18 0.09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園道使用 0.19 0.09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31 0.15 
道路用地 20.80 10.18 

小計 56.94 27.85 
計畫面積 204.42 1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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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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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程內容概述 
「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計畫－田中支線鐵路新建工程－基本設

計圖、基本設計報告、工程施工風險評估報告、交通調查成果報告」業於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召開審查會議，經交通部鐵道局、交通部鐵道局中部工

程分局，以及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審查通過。 

 

田中支線北起高鐵彰化站，南迄臺鐵田中車站，路線全長約 3.135 公里

（工程範圍詳圖 2-1）。臺鐵田中站站場及鄰近路段，是重要軍事運送調度場

所，也是臺鐵西幹線及集集線列車出入場所。田中支線因應繁忙運轉之需要，

除原先規劃之田中支線與西幹線立體交叉外，另於田中車站之站場南端增設

1 股 280 公尺拖上線供列車調度，以舒緩客貨運調度擁擠情形。而田中支線

可視為集集線的延伸，與高鐵交通網絡銜接，隨之增設新田中車站成為集集

線的新起點、新門面，透過新田中車站的設計及田中車站改善可延展呈現集

集線之鐵道風貌。是以，田中車站為既有車站改善，整合既有設備與空間，

重新呈現田中風情；新田中車站係為銜接高鐵彰化站，故以高架設計為主。 

 

田中支線主要工程包括平交道工程 2 處、地下道工程 1 處、改建既有車

站 1 座、新建高架車站 1 座、高架鐵路（引道橋樑）、平面鐵路（路堤段）

等類別。工程項目包含增設高架新田中車站、既有田中車站之站場改善、橋

樑及路堤等土建工程、一般機電工程、電梯電扶梯工程、臨時及永久軌道工

程、臨時及永久軌號誌工程、臨時及永久軌道電訊工程及臨時軌及永久軌電

車線工程（含中性區間移設）等（詳圖 3-1、圖 3-2、圖 3-3），以及設置 4.5

公尺之維修通道剖面示意圖，詳圖 3-4。 

 

田中支線之路堤段（ K0+000~K1+320 ， 1,320 公尺）、引道段

（K1+320~K1+434，114 公尺）、橋樑段（K1+434~K2+959，1,525 公尺）、

高架新田中車站（K2+959~K3+135，176 公尺）。田中支線之引道段與橋樑

段橋墩分布位置及其高程，詳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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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田中支線－主要工程內容示意圖 

 

圖 3-2 田中支線－路堤段軌道分布路線示意圖 

 

圖 3-3 田中支線－路堤段橫剖斷面示意圖 

彰化站 

新田中車站(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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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發展現況 

一、 權屬分析 

田中支線行經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內之園道用地、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水利專用區、產業服務專用區、

綠地用地、轉運專用區、道路用地等七種分區，共計 45 筆土

地、面積共計 42,365.91 ㎡，分布在田中鎮高鐵段 25 筆、社

頭鄉高鐵社頭段 20 筆土地（詳表 4-1），其中私有土地 11 筆、

公有土地 34 筆。  

由表 4-2 可知，田中支線行經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

區之公有土地面積共計 38,827.50 ㎡（91.87%）、私有土地面

積共計 3,438.41 ㎡（8.13%）。其中公有土地分別由彰化縣政

府（13,638.78 ㎡、32.27%）、彰化縣田中鎮公所（20,226.63、

47.86%）、彰化縣社頭鄉公所（4,131.38 ㎡、9.77%）、農業部

農田水利署（830.71 ㎡、1.97%）等單位分別管理。  

 

表 4-1 土地清冊 

項
次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使用面積
(㎡) 

變更前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
權屬 

1 田中鎮 高鐵段 496 11,295.70  1,540.64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2 田中鎮 高鐵段 496-1 3,743.84  1,160.50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3 田中鎮 高鐵段 499 17,986.90 2,119.13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4 田中鎮 高鐵段 502 7,172.83 830.58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5 田中鎮 高鐵段 503 35,302.12 2,323.69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6 田中鎮 高鐵段 504 470.78 470.78 
部分產業服務專用
區、部分道路用地 

公有 

7 田中鎮 高鐵段 514 13,340.93 8,289.22 
部分產業服務專用
區、部分道路用地 

公有 

8 田中鎮 高鐵段 524 19,646.97 244.57 道路用地 公有 

9 田中鎮 高鐵段 591 961.28 219.08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10 田中鎮 高鐵段 598 3,165.04 308.96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11 田中鎮 高鐵段 599 2,608.51 449.18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12 田中鎮 高鐵段 600 1,265.28 309.67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13 田中鎮 高鐵段 604 4,418.55 1,150.34 園道用地 公有 

14 田中鎮 高鐵段 605 805.81 571.09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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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使用面積
(㎡) 

變更前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
權屬 

15 田中鎮 高鐵段 644 5,687.98 135.38 水利專用區 公有 

16 田中鎮 高鐵段 654 1,475.55 59.89 綠地用地 公有 

17 田中鎮 高鐵段 664 2,910.29 118.56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18 田中鎮 高鐵段 702 6,302.96 935.93 
廣場用地兼停車場

使用 
公有 

19 田中鎮 高鐵段 703 17,366.87 7,292.77 
廣場用地兼停車場

使用 
公有 

20 田中鎮 高鐵段 704 12,243.10 464.82 道路用地 公有 

21 田中鎮 高鐵段 714 2,230.91 357.43 道路用地 公有 

22 田中鎮 高鐵段 724 1,108.58 184.42 綠地用地 公有 

23 田中鎮 高鐵段 734 3,294.46 565.40 水利專用區 公有 

24 田中鎮 高鐵段 744 1,099.83 194.53 綠地用地 公有 

25 田中鎮 高鐵段 764 2,198.56 463.37 道路用地 公有 

26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292 157.48 82.06 道路用地 公有 

27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293 3,629.26 1,359.14 道路用地 公有 

28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294 3,730.75 262.72 道路用地 公有 

29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295 32,561.57 2,669.44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30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297 8,313.24 582.94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31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298 4,191.05 183.00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32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299 1,159.03 152.64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33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00 2,021.04 798.11 產業服務專用區 公有 

34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01 1,119.50 426.82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35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02 1,031.17 144.62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36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04 1,355.77 225.31 道路用地 公有 

37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05 2,575.33 9.32 產業服務專用區 私有 

38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15 1,000.58 529.08 轉運專用區 私有 

39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19 9,620.95 2,013.69 轉運專用區 公有 

40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21 8,452.06 1,119.42 園道用地 公有 

41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22 3,241.72 314.67 道路用地 公有 

42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23 2,465.05 317.95 轉運專用區 私有 

43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25 1,049.66 129.32 道路用地 公有 

44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26 565.31 55.80 綠地用地 公有 

45 社頭鄉 高鐵社頭段 327 1,189.14 129.93 水利專用區 公有 

  合計   42,365.91   

註 1：表內使用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田中支線範圍包括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田中都市計畫區，以及非都市土地。本表

僅羅列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範圍內之土地清冊。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14 
 

表 4-2 土地權屬分析 

土地權屬 使用面積（㎡） 百分比 

公有

土地 

彰化縣政府 13,638.78 32.27%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 20,226.63 47.86% 
彰化縣社頭鄉公所 4,131.38 9.77%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830.71 1.97% 

小計 38,827.50 91.87% 
私有土地 3,438.41 8.13% 

合計 42,365.91 100.00% 
註 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田中支線範圍包括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田中都市計畫區，以及非都市土地。本表

僅羅列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範圍內之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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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田中支線在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行經廣場用地兼停車場

使用（二、三）、道路用地、綠地用地、園道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

皆已開闢完成（詳圖 4-2）。並且，行經水利專用區二處，皆已開發

做溝渠使用，分別為八堡一圳、八堡二圳。  

然田中支線行經之產業服務專用區與轉運專用區等建地，尚

未開發使用，現況皆為閒置。爾後，田中支線周邊之建築基地，若

有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行為時，應依「鐵路法」之相關禁建、限建

規定，檢附各該主管機關及交通部規定之文件，由各該主管機關會

同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三、 道路系統現況分析 

田中支線在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行經Ⅰ -11-12M（高鐵東

八路）、水防道路（水利專用區）、Ⅰ -10-12M（高鐵東七路）、Ⅰ -

2-20M（高鐵路二路二段）、Ⅰ -1-20M（高鐵東六路）、一號道路（高

鐵路二路二段，園道，28.6M 至 12M）、細 12M-10（高鐵東五路一

段）、水防道路（水利專用區，魚寮橫）、Ⅰ -9-12M（高鐵東三段二

段）、Ⅰ -3-20M（高鐵東一段二段）、細計園道、Ⅰ -5-15M（高鐵綠

園道二段）、Ⅰ -7-12M（高鐵東路）、Ⅰ -4-20M（高鐵三路一段）、

細 12M-13（中清路）等道路，皆已開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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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敏感分析 

田中支線路線之平面路段及部份高架路段重疊於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之濁水溪沖積扇區位（詳圖 4-3）。依地質法規定辦理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指出田

中支線路堤段之軌道表層鋪面採透水性佳之道碴，可促進降雨快

速入滲、避免路面積水並提高降雨時之行車安全性；臺鐵田中站至

高鐵東三路沿線的排水設施則包含既有水路之田中央排水、L1 型

明溝、無名排水、農田排水、卓乃潭排水、卓乃潭改道明溝及卓乃

潭改道箱涵等排水設施，能有效收集降雨並提供地表水入滲補注

地下水之管道，並符合地質法規定土地透水面積不得小於 60％。  

 

 

圖 4-3 套繪地質敏感分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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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之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

統顯示，田中支線路線位於土壤液化低潛勢區（詳圖 4-4）。「高鐵

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計畫－田中支線鐵路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

監造技術服務－基本設計報告」（113 年 6 月）指出，依鑽探成果

之土壤液化潛勢分析結果顯示，田中支線行經路線在中度地震情

況下，屬無液化損害程度；在設計地震情況下，屬輕微液化損害程

度；在最大地震狀況下，屬中度液化損害程度。  

 

圖 4-4 套繪土壤液化分佈示意圖 

故為確保安全，在車站建築與引道橋樑段應用適當之深基礎

型式，採用樁基礎設計，將基樁貫入較深之非液化土層，並依據鐵

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建議之土壤參數

折減係數，以強化車站建築與引道橋樑段之基礎安全性。路堤段因

地下水位低，受液化影響甚微，並且未進行開挖行為、僅舖設鐵路

軌道，非屬定著性之固定建築物；因此，定期檢測並維護鐵軌平整

性，以提高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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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更計畫 
民國 106 年 7 月 7 日公布「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行政院

推動八年期（2017-2024 年）軌道建設，改善城鄉差距。「高鐵、臺

鐵連結成網」為提供臺鐵與高鐵優質轉乘服務，田中支線為前瞻計

畫第一期計畫，辦理高鐵彰化站與臺鐵田中站銜接轉乘接駁計畫。  

田中支線可視為集集線的延伸，與高鐵交通網絡銜接，串連高

鐵彰化站與臺鐵田中站提供無縫轉乘服務，不僅能發揮整體運輸

系統效能，亦能有效減少私人運具使用；同時，將鐵道運輸服務觸

角延伸至集集、水里、日月潭，形成中部地區觀光鐵道廊帶。  

為促進田中支線推動效率，針對高鐵彰化站與臺鐵田中車站

聯繫與轉乘的各種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與綜合規劃分析。「高鐵彰

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研究案」，行政院業於民國 108 年 9 月

27 日院臺交字第 1080030291 號函核定。「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

接駁計畫」綜合規劃報告，行政院業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28 日院

臺交字第 1110179992 號函核定。經審議通過擇定田中支線路線，

全長 3.135 公里，其中增設新田中站、改善既有田中車站，並配合

設置鐵道（橋樑段、路堤段）。  

規劃民國 116 年 1 月至民國 120 年 12 月施工，共計 60 個月，

預定民國 120 年 12 月通車。然後續尚需取得私有土地（協議價購、

徵收）、撥用公有土地等事宜辦理完成後，始得正式開工。是故，

興建田中支線時程急迫，並且係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有迅行

變更之必要性、急迫性，故辦理個案變更（詳表 5-1、表 5-2、表

5-3、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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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部分廣

兼 停

三，及

部分道

路用地 

廣場用地

兼供停車

場 使 用

(三) 
0.7293 
道路用地 
0.0107 

臺鐵車站

專用區 
0.7400 

1. 民國 106 年 7 月 7 日公布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

例」，行政院推動八年期

（2017-2024 年）軌道建設，

改善城鄉差距。「高鐵、臺鐵

連結成網」為提供臺鐵與高

鐵優質轉乘服務，田中支線

為前瞻計畫第一期計畫，辦

理高鐵彰化站與臺鐵田中

站銜接轉乘接駁計畫。 
2. 田中支線可視為集集線的

延伸，與高鐵交通網絡銜

接，串連高鐵彰化站與臺鐵

田中站提供無縫轉乘服務，

不僅能發揮整體運輸系統

效能，亦能有效減少私人運

具使用；同時，將鐵道運輸

服務觸角延伸至集集、水

里、日月潭，形成中部地區

觀光鐵道廊帶。 
3. 為促進田中支線推動效率，

針對高鐵彰化站與臺鐵田

中車站聯繫與轉乘的各種

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與綜

合規劃分析。「高鐵彰化站

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研

究案」，行政院業於民國 108
年 9 月 27 日院臺交字第

1080030291 號函核定。「高

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

計畫」綜合規劃報告，行政

院業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28
日院臺交字第 1110179992

 

二 

廣兼停

三東側 
道路用地 
0.0356 
綠地用地 
0.0195 

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0.0551 

 

三 

八堡二

圳 
水利專用

區 
0.0565 

水利專用

區兼供鐵

路使用 
0.0565 

 

四 

八堡二

圳東側

至 I-1-
20Ｍ之

間 

綠地用地 
0.0184 
道路用地 
0.0357 
廣場用地

兼供停車

場 使 用

(二) 
0.0936 

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0.1477 

 

五 

I-1-20
Ｍ至八

堡一圳 

道路用地 
0.0465 
園道用地 
0.2270 
產業服務

專用區 
0.1977 
綠地用地 
0.0060 

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0.4772 

 

六 
八堡一

圳 
水利專用

區 
水利專用

區兼供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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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0.0265 路使用 
0.0265 

號函核定。經審議通過擇定

田中支線路線，全長 3.135
公里，其中增設新田中站、

改善既有田中車站，並配合

設置鐵道（橋樑段、路堤

段）。 
4. 規劃民國 116 年 1 月至民國

120 年 12 月施工，共計 60
個月，預定民國 120 年 12 月

通車。然後續尚需取得私有

土地（協議價購、徵收）、撥

用公有土地等事宜辦理完

成後，始得正式開工。是故，

興建田中支線時程急迫，並

且係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

設施，有迅行變更之必要

性、急迫性，故辦理個案變

更。 

七 

八堡一

圳東側

至 I-3-
20Ｍ 

綠地用地 
0.0056 
道路用地 
0.0129 
轉運專用

區 
0.2861 

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0.3046 
 

 

八 

I-3-20
Ｍ東側 

道路用地 
0.5453 
產業服務

專用區 
1.8837 

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2.429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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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2 
變
更

面
積
增
減

統
計

表
 

變
更

編
號

 
分

區
 

變
一

 
變

二
 

變
三

 
變

四
 

變
五

 
變

六
 

變
七

 
變

八
 

小
計

 

廣
場

用
地
兼

供
停
車
場

使
用

 
-0

.7
29

3 
  

  
-0

.0
93

6 
  

  
  

  
-0

.8
22

9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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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分區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面

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7.30   47.3000 23.14% 

商業區 2.35   2.3500 1.15% 

旅館區 10.33   10.3300 5.05% 

零星工業區 0.10   0.1000 0.05% 

產業服務專用區 67.99 -2.0814 65.9086 32.24% 

高鐵車站專用區 7.81   7.8100 3.82% 

轉運專用區 6.66 -0.2861 6.3739 3.12% 

電力事業專用區 0.96   0.9600 0.47% 

水利專用區 3.99 -0.0830 3.9070 1.91% 

臺鐵車站專用區 -- +0.7400 0.7400 0.36% 

水利專用區兼供鐵路使用 -- +0.0830 0.0830 0.04% 

小計 147.48 -1.6275 145.8525 71.3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0.60   0.6000 0.29%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使用 9.98   9.9800 4.88% 

園道用地 12.13 -0.2270 11.9030 5.82% 

綠地用地 2.06 -0.0495 2.0105 0.98% 

機關用地 0.60   0.6000 0.29%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2.87 -0.8229 2.0471 1.00%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0.13   0.1300 0.06% 

污水處理廠用地 1.43   1.4300 0.70% 

電路鐵塔用地 0.14   0.1400 0.07% 

高速鐵路用地 5.52   5.5200 2.70%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公園使用 0.18   0.1800 0.09%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園道使用 0.19   0.1900 0.09% 

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31   0.3100 0.15% 

道路用地 20.80 -0.6867 20.1133 9.84%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 +3.4136 3.4136 1.67% 

小計 56.94 +1.6275 58.5675 28.65% 

合計 204.42 -- 204.4200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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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實施進度及經費 
「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指出，依行

政院 111 年 10 月 28 日院臺交字第 1110179992 號函示：經費分擔

部分，依院長 110 年 4 月 25 日研商臺鐵改革專案會議提示，未具

自償性建設經費由中央政府負擔，具自償性之建設經費由國營臺

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負擔。  

田中支線北起高鐵彰化站，南迄臺鐵田中車站，路線全長約

3.135 公里。施工期程規劃 60 個月，施工期程民國 116 年 1 月至

120 年 12 月，預定民國 120 年 12 月通車。由表 6-1 可知配合興建

田中支線工程之擬定實施進度及經費內容。  

 

表 6-1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

設施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購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其

它 
│ 
撥

用 

土地徵購

及地上物

補償費 

整 
地 
費 

工 
程 
費 

合計 

鐵路

用地

兼供

道路

使用 

3.4136 ٧   ٧ 95,852.66 1,706.80 15,361.20 112,920.66 

國營

臺灣

鐵路

股份

有限

公司 

民國

120
年 

交通

部、

國營

臺灣

鐵路

股份

有限

公司

編列

預算 

註 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試算經費標準：土地徵購及地上物補償費之公有地以公告現值試算，私有地以合理市價試算。整

地費 500 元／㎡、工程費 4,500 元／㎡。 
註 3：表列之預計開發經費及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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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6頁

交通部　函

地址：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真：(02)2389-9887

聯絡人：吳林築

受文者：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交路 (一)字第10889002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88900216-0-0.pdf)

主旨：檢陳「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研究」修正報告

書108年3月版 (如附件1)及「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

計畫」修正報告書(如附件2)各1冊，謹請鑒核。

說明：

一、日月潭風景區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為打造國內鐵道觀光

旅遊，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辦理「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

接駁可行性研究」及「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計畫」

，先強化臺鐵與高鐵優質轉乘服務並強化集集支線觀光以

及日月潭風景區南進交通改善後，未來再透過民間參與集

集觀光鐵道整合開發計畫，將鐵道遊憩廊帶延伸至日月潭

風景區，創造一次遊程享受觀光鐵道、纜車、自行車與遊

艇等的旅遊新體驗。

二、有鑒於此，本部將「民間參與集集觀光鐵道整合開發計畫

」規劃案納入「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即係以「高鐵

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及「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

」建置完成後，將結合周邊開發及觀光支線票價，導入民

間參與及經營彈性，透過整體規劃，打造高鐵彰化站至集

集支線之觀光鐵道，營造自明性，創造高票價等值體驗或

6

G2108001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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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價值並帶動投資進駐，促進高鐵特定區的開發，成為

國內鐵道轉型觀光鐵道的範例。

三、因此，本部係以整體規劃來思考，而非將「高鐵彰化站與

臺鐵轉乘接駁」及「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作為一般鐵

路改善，僅考慮單純運輸收益的部分，再者，目前高鐵彰

化站的運量相較於其他站較少，倘透過高鐵彰化站周邊土

地開發，以及「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臺鐵集集支

線基礎設施改善」及「民間參與集集觀光鐵道整合開發計

畫」等沿線觀光活絡起來，將可望帶動高鐵彰化站運量成

長，爰建請鈞院支持「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

研究」及「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計畫」。

四、旨案依據鈞院審查意見，主要補充及修正內容，分述如次

：

(一)「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研究」，依據鈞院

秘書長107年12月19日院臺交字第1070043321號函，修

訂摘要如次(詳參附件1報告書之意見回復表)：

１、本計畫補充修正於第六章就方案A、B、C、D等待選運

具成本與運量關係檢討替選方案，評估建議以方案D

即公車系統服務為優先方案。惟高鐵彰化站鄰近臺鐵

縱貫線、集集支線，具有觀光層面的激活效益，在「

研議高鐵各站與臺鐵站區間無縫接駁轉乘系統之可行

性」(運研所)指出，若能串連高鐵及臺鐵車站，提供

無縫轉乘的服務，不僅能有效發揮整體運輸系統之綜

效，亦為旅行者減輕旅行的負效用，從觀光發展的角

度，可將鐵路運輸的服務觸角伸及集集、水里、日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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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形成中部地區特色的鐵道觀光路線，故本報告亦

從政策供給面(包括配合前瞻計畫對於高鐵與臺鐵轉乘

軌道系統連結的主軸)，提供軌道方案評估，並呼應

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交通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建議

:「交通部新闢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支線，並

考慮連結田中車站作為集集支線之聯外路線」。

２、需求性及必要性:本計畫若僅從成本與運量角度來審

視，公車系統確為優先替選方案，惟依本函說明一、

二，替選方案B田中支線因具有與集集支線、日月潭風

景區觀光資源串連，帶動觀光發展優勢，建議與「臺

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計畫」一同推動，以形塑中

部鐵道觀光廊帶。

３、接駁方式:本計畫修正後於第六章就方案A、B、C、D

進行整體評估。方案B雖工程經費與地上物拆遷面積皆

為最高，惟其在營運模式方面，能與集集線進行營運

整合(甚至可視為集集支線的延伸)，依據其運量預測

及營運模式，同時配合「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

計畫」，以方案B最能帶動旅遊人數，增益其服務運

能，整體營運績效較方案C為佳，且方案C因增設招呼

站位置距平交道及車站距離較短，在無法確認可消除

該平交道前提下，將可能延長平交道公路等待時間提

升事故發生率。現有公車接駁方式與方案C在建設成本

面雖優於方案B，但若以政策推動供給面，就未來軌

道運輸發展願景來看，建議仍以方案B為推動方案。

４、財務及經費分擔:本計畫建議推動之軌道接駁方案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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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其財務效益自償率僅6.08%、淨現值-14.21億元，

然該方案因具有與集集支線串連的優勢，預計在未來

結合周邊開發並導入民間參與、觀光票價及經營彈性

，將可積極增裕票箱收益及附屬事業收入。然因串連

集集支線所衍生之觀光收益，尚需就集集支線整體觀

光整合開發評估，暫無法明顯量化，因此建議工程興

建費用全數由中央編列預算支出。

５、環境影響評估:依據107年4月11日行政院環保署修正

公告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工程路線長度未超

過5公里，且未位於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重要濕地、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水庫集水區、

海拔高度1,500公尺以上、或山坡地、臺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都市土地或

非都市土地，其附屬隧道或地下化工程長度合計1公

里以上等環境敏感區位，依規定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已補充說明於報告書P7-60。

(二)「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計畫」，依據鈞院秘書長

107年12月28日院臺交字第1070045531號函，修訂摘要

如次(詳參報告書之意見回復表)：

１、計畫必要性

(１)本計畫依據「前瞻基礎設備特別條例」第五條規定

，屬改善既有路線設施之計畫性質，爰依其目標性

質提報綜合規劃報告書陳請鈞院核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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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項經費表中編列「觀光鐵路整合開發計畫可行性

研究」2,000萬元部分，係本部為整合集集支線整

體觀光發展，就民間參與辦理事項、財務評估、參

與方式(OT/BOT)以及辦理程序等妥為研議需要，業

奉核定預算在案，擬建議不予刪除。

２、經濟效益及財務計畫

(１)本計畫經費編列業已參照工程會頒定「公共建設工

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規定修正，並依據近期核定

計畫修正折現率為3%，修正後財務效益益本比為-0

.01雖不具備可行性，惟參考交通部「交通建設計

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納入產業經濟外溢及減碳

排放等外部效益，經濟效益益本比可提升至0.687。

(２)集集支線屬觀光路線性質，並無法衍生明顯之量化

效益，惟其具有帶動觀光發展之動力，對於區域連

結與提升觀光產業有其指標性之意義。本計畫將於

後續執行階段結合周邊開發及觀光支線票價，並導

入民間參與及經營彈性，積極增裕票箱收益及附屬

事業收入，以提升自償率，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３)集集支線目前平均每月搭乘數約3萬人次，假日達2

,500人次，因此以假日每天11班列車總座位數僅2,

000人，顯有不足。本計畫預定將各站月臺長度延

長至134公尺以上並提高月臺高度至115公分，除可

提升載運量外，將配合未來新購用於支線之車輛編

組彈性運用，可有效提升旅運品質。

(４)本部「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係為提升路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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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安全所編列，相關子計畫經費均已匡列在案與

本計畫為配合集集支線未來觀光發展，提升其旅運

品質性質不同，爰建議另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項下核編。

五、依據鈞院107年10月19日院授發綜字第1070801867號函頒

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14點規定

，檢陳旨揭兩案個案計畫基本資料表各1份(如附件3)。

六、旨案報告書電子檔雲端儲存位置如下：https://bit.ly/2

W5FVxc。

正本：行政院

副本：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財政部、本部路政

司、會計處、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2019/05/29
16:40:00

僅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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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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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交通部　函

地址：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真：(02)2389-9887

聯絡人：吳林築

受文者：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28日

發文字號：交路 (一)字第10889003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陳本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

行性研究」修正報告書(核定本)1冊(如附件)，請鑒核。

說明：

一、依據鈞院秘書長108年8月6日院臺交字第1080183922號函

會議結論，補充說明於旨揭報告書第柒章、第捌章內文，

另有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核提意見回覆，請參閱報告書附件

一、審查意見與回覆。

二、旨案報告書電子檔雲端儲存位置如下：https://shorturl

.at/gsIQ9。

正本：行政院

副本：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財政部、本部路政

司、會計處、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2019/08/29
08:15:52

G21080030814

■■■■■■108/09/06 ■■■■■■■

■■■■■■■108/08/29

附件一　交通部相關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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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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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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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行政院　函

地址：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3356-6784

聯絡人：曹慈容(02)3356-6778

受文者：交通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發文字號：院臺交字第10800302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大小超出限制，請至https://attachment.ey.gov.tw/下載，識別碼：

ba85)

主旨：所報修正後「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研究」報

告書一案，准予依核定本及照核復事項辦理。

說明：復108年5月29日交路(一)字第1088900216號及108年8月28

日交路(一)字第1088900303號函。

核復事項：

一、本案請配合「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計畫」，落實田

中支線與集集支線串聯營運之營運模式。

二、本案綜合規劃階段，請務實檢討評估及確定運量、財務效

益及經費分擔等事宜。

三、檢附「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可行性研究」(108至11

5年)(核定本)1份。

正本：交通部

副本：財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均含附件) 2019/10/01
15:04:05

附件二　行政院核定函文

僅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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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行政院　函

地址：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33566920

受文者：交通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院臺交字第11101799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110179992-0-0.pdf)

主旨：所報貴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之「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

接駁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一案，准予依核定本辦理。

說明：

一、復111年3月4日交路(一)字第1118900100號函。

二、下列事項，併請照辦：

(一)本計畫總經費29.55億元，計畫期程至118年，並請依「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計畫審議作業要點」規定，完成基

本設計後送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經費審議。

(二)經費分擔部分，依院長110年4月25日研商臺鐵改革專案

會議提示，未具自償性建設經費由政府負擔，故本計畫

具自償性之建設經費應由臺灣鐵路管理局自行負擔；另

考量臺鐵票價因政策性因素多年未調整，倘臺鐵票價未

能如規劃假設每十年調漲10%，本案自償率將由19.68%

下降為12.1%，爰暫由臺鐵營業基金負擔自償性經費3.58

億元 (29.55億元�12.1%)，後續俟「交通部鐵路建設計

畫中央公務預算與臺鐵營業基金分擔方式及項目原則」

核定後，再適時檢討修正經費分擔方式。

(三)至本計畫規劃111年至115年由前瞻預算支應5.91億元(

8

附件二　行政院核定函文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13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不含107年編列0.15億元規劃作業費)，其餘工程經費23.

64億元另循預算程序辦理部分，考量「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之計畫期程至114年8月止，且各期預算仍需檢討實

際進度與需求逐期核編，爰本計畫分年經費需求與經費

來源，應配合前瞻計畫期程與預算額度調整，並分別循

特別預算及公務預算公共建設先期作業提報審議。

三、檢附「高鐵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計畫」綜合規劃(核定

本)1份。

正本：交通部

副本：財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本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

會管制考核處(均含附件) 2022/10/28
10:23:36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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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用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國土署)

聯絡人：張景涵

聯絡電話：02-87712608

電子郵件：chc1023@nlma.gov.tw

傳真：02-87712624

受文者：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內授國都字第11408065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有關交通部函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高鐵

彰化站與臺鐵轉乘接駁計畫』田中支線鐵路」用地之需要

，擬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申請辦理個案

「變更田中都市計畫（配合興建田中支線工程）案」及「

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配合興建田中支線工程）

案」1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114年5月12日交授臺工字第1140015942號函辦

理，並檢附前開號函影本及變更都市計畫申請書各1份。

二、案准交通部上開號函及變更都市計畫申請書略以：「本案

…因興建田中支線工程需要，行政院業以111年10月28日

院臺交字第1110179992號函核定…，」、「…本案預定於

民國120年12月完工，…具時程急迫性。」、「彰化縣政府

業於113年11月27日公告『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

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都市計畫圖重製）』，…『

變更田中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

8

G21140018055

■■■■■■114/05/28 ■■■■■■■

■■■■■■■114/05/20

附件三　辦理個案變更相關函文

僅
供
公
開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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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用



29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已送內政部審查中…，故不及納入地區通盤檢討辦理。

」、「114年2月12日及114年3月17日分別舉辦二場公聽會

」到部，爰本案同意依旨揭條款規定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

畫，並請貴府協助依法定程序辦理。

正本：彰化縣政府

副本：交通部、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組、都市計畫組 2025/05/20
15:36:03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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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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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部

工
程

分
局

：
何

志
永

、
王

亮
鈞

、
林

瑋玲
、

丁
一

釗
八

丶

田
中

鎮
中

潭
里

里
辦

公
室

＇
綦

淑玲
九

丶
田

中
鎮

頂
潭

里
里

辨
公

室
：

蕭
輔

崇
十

、
田

中
鎮

北
路

里
里

辦
公

室
：

（未
派

員
）

十
一

、

田
中

鎮
中

路
里

里
辦

公
室

：
（未

派
員

）
十

二
丶

田
中

鎮
新

庄
里

里
辦

公
室

：
（未

派
員

）
十

三
、

社
頭鄉

里
仁

村
辦

公
室

：
（未

派
員

）
十

四
、

彰
化

縣
田

中
鎮

民
代

表
會：

（未
派

員
）

十
五

丶
彰

化
縣

社
頭鄉

民
代

表
會：

（未
派

員
）

十
六

、
精

豊
不

動
產

估
償

師
事

務
所

：
簡

大
洋

、
張

嘉
育

、
陳

景
誠

、
汪

杰
倫

丶
曹

祐
瑄

十
七

丶
中

興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游
傑

勝
十

八
丶

與
會潰

賓
：

林
琪

倢
（縣

蟻
員

簫
妤

豆
服

務
處

）
陸

、
出

席
之

土
珌

所
有

楫
人

及
利

客
111l

係
人

：
車

O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暢

O
桂

代
理

）
、揚

O
峻

、
泥

0
源丶

許
O

勳
、

許
0

模
、

許
O

吉
、

許
O

郎
（

陳
C)

女月
代

理
）、

許
C)

敏
、

許
O

謀
、

郭
C澎

、
陳

C)
吱

丶
陳

O
嘉

丶
彭

C)
彥

、
彭

O
立

、

黃
O

筠
（

陳
O

玲
代

理
）

、

詹
O

鳳
（

李
O

欽
代

理
）

、

簫
O

鏜、
蕭

O
恩、

蕭
O

政
、

簫
O

諄
、 賴

O
旭

、

謝
O

庭
（

謝
0

全
代

理
）

、

謝
O

諭
（

洪
0

安
代

理
）、

謝
0

原
、謝

0
0

蘭
、

農
業

部
農

田
水

利
署

（
林

O
杰

代
理

）、
彰

化
縣

社
頭鄉

公
所

（
許

C)
維

代
理

）
、

張
0

丶
林

O
漯

第
l

頁
，

共
l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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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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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分
析

項
目

影
專

說
明

評
估

分
析

項
目

影
享

說
明

濟
攀

境
品

質
，

帶
動

都
市

發
展

，
同

時
增

加
相

關
經

濟
彥

值
，

態
環

境
之

影
攀

量
計

畫
範

圍
內

之
城

鄉
風

自
然

環
境

與
生

態
特

性
，

以
因

有
助

於
提

高
當

地
覷

光
產

業
及

比
方

性
產

業
之

税
收

。
保

留
自

然
特

性
為

原
則

，
路

線
經

過
之

範
固

內
無

並
非

素
2

徵
收

計
畫

對
種

食
安

全
本

案
用

地
範

圍
內

雖
含

有
部

分
農

業
匾

土
地

，
地

上
多

重
要

動
、

植
物

生
態

棲
地

，且
屬

面
積

線
性

工
程

，
非

進
之

影
帯

以
栽

植
果

柑
、

景
概

植
栽

等
農

業
活

動
為

主
，

屬
耕

地
行

大
範

圉
土

地
開

發
使

用
；

紇
工

中
除

不
可

避
免

的
植

範
固

不
多

，
行

經
路

線
非

主
要

粒
食

供
愿

來
源

，
對

於
物

清
除

及
開

挖
外

，
盡

量
維

持
原

地
形

地
貌

，
成

少
對

於
槿

食
安

全
存

量
不

致
影

榕
。

生
態

環
境

之
影

堺
。

3.
徵

收
計

畫
對

增
減

就
業

範
固

內
如

有
營

業
中

之
公

司
行

號
等

，
後

續
將

辦
理

地
5 .

徵
收

計
畫

對
周

邊
居

民
本

案
工

程
範

固
內

未
經

過
環

境
敏

成
地

區
，

施
工

期
間

或
轉

業
人

口
之

影
竽

上
查

估
作

業
，

並
規

定
發

給
補

償
賚

或
拆

遷
處

理
債

。
或

社
會

整
體

之
影

攀
難

免
造

成
居

民
之

生
活

不
便

，
完

工
後

將
促

使
軌

道
建

本
案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屬
交

通
事

業
，

砲
工

期
間

可
增

加
設

更
加

善
用

，
使

鐵
路

運
輸

聯
外

效
能

提
升

，
並

有
助

於
當

地
部

分
就

業
機

會
；

工
程

完
工

後
因

提
升

整
髖

鐵
路

節
能

減
碳

，
促

進
地

區
間

之
戢

光
發

展
，

對
社

會
整

膛
環

營
運

、
服

務
品

質
及

交
通

便
捷

性
，

促
進

地
區

小
規

模
境

發
展

有
益

。
商

業
服

務
及

覬
光

產
業

發
展

，
間

接
利

於
提

供
區

內
就

I.
國

家
永

績
發

展
政

策
鐵

路
具

有
運

量
大

、污
染

性
低

及
穩

定
性

高
等

特
點

，
在

業
人

口
或

通
往

至
附

近
其

他
地

區
工

作
機

會
，

帶
動

區
國

家
大

力
推

動
觀

光
產

業
及

節
能

，成
碳

之
際

，
鐵

路
運

域
發

展
，

可
提

升
就

業
機

會
，

亦
燕

轉
業

問
題

。
輸

為
最

佳
約

運
輸

系
統

。
4.

徵
收

費
用

、
各

級
政

府
本

案
建

設
所

霈
經

費
由

中
央

前
贍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及
本

計
支

屬
行

政
浣

推
動

之
前

贍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內

之
軌

配
合

興
辦

公
共

設
泥

與
政

府
重

大
建

設
計

畫
中

央
公

務
負

擔
並

編
列

預
算

辦
道

建
設

，
其

中
交

通
建

設
為

都
市

發
展

之
重

要
指

標
，

屬
政

府
財

務
支

出
及

負
擔

理
。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綱
領

中
「

永
續

經
濟

」層
面

之
一

，
完

工
情

形
後

提
升

交
通

及
都

市
埜

髖
發

展
，

帶
動

地
方

繫
滎

，
達

成
5.

徵
收

計
畫

對
農

林
漁

牧
本

案
涉

及
部

分
農

業
區

土
地

，
路

線
規

劃
亦

不
會

對
於

國
家

永
續

發
展

之
交

通
政

策
目

標
，

將
可

帶
動

彰
化

地
產

業
鏈

之
影

帯
附

近
農

業
生

產
環

境
造

成
破

壞
，

對
於

農
業

造
成

影
癌

區
産

業
發

展
、

埜
滎

地
方

經
濟

及
促

進
觀

光
效

益
。

微
小

，
另

路
線

規
劃

未
穿

越
既

有
埤

塘
，
亦

並
無

林
業

、
漁

業
及

畜
牧

業
，

故
燕

對
農

林
漁

牧
彥

業
鏈

造
成

影
零

。
6

徵
收

計
畫

對
土

地
利

用
本

計
畫

已
避

開
住

宅
禁

中
地

區
並

成
少

拆
遷

，
取

得
之

完
整

性
之

影
竽

用
地

範
圍

以
設

置
鐵

路
等

所
必

要
之

設
泥

，
儘

量
透

過
工

程
克

服
方

式
將

徵
收

面
積

達
最

小
幅

度
，

致
土

地
利

用
完

整
性

影
攀

最
低

。

永
2

永
續

指
標

工
程

設
計

將
考

量
環

境
安

全
與

永
續

使
用

，
工

法
將

採
順

應
地

形
、

地
勢

及
土

方
之

方
式

，
以

降
低

環
境

衝
擊

。
續

鐵
路

屬
綠

色
運

輸
工

具
，

工
程

完
工

後
提

供
民

眾
其

他
發

運
具

之
選

擇
及

健
全

之
運

輸
環

境
，

增
加

公
共

運
輸

乘
展

客
人

次
，

提
升

大
眾

運
輸

服
務

水
準

及
國

家
綠

色
運

輸
因

服
務

品
質

，
對

節
能

減
碳

具
實

質
貢

馱
外

，
可

減
少

民
眾

素
使

用
私

人
運

具
，

亦
減

輕
環

境
之

負
擔

，
符

合
國

家
永

緒
I.

因
徵

收
計

畫
而

導
致

城
本

路
線

周
邊

多
屬

低
密

度
發

展
地

區
，

土
建

設
施

以
減

發
展

政
策

綱
領

及
永

贖
挂

標
生

活
面

向
之

交
通

議
題

指
鄉

自
然

風
貌

之
影

攀
量

與
環

係
為

原
則

，
鐵

路
閑

闢
屬

面
積

線
性

工
程

，
且

標
。

部
分

緊
貼

既
有

鐵
路

設
計

規
劃

，
現

泥
地

形
平

緩
無

特
3.

國
土

計
畫

建
立

完
整

、
舒

適
、

便
捷

、
安

全
的

鐵
路

路
網

，
為

圉
家

殊
自

然
景

觀
，

已
考

量
城

鄉
風

貌
水

續
發

及
對

環
境

生
長

期
發

展
的

重
大

政
策

。
國

土
計

畫
乃

是
基

於
永

贖
發

態
與

市
容

美
觀

，
亦

無
大

規
模

改
變

地
形

或
破

壞
地

表
展

之
觀

點
，

透
過

交
通

建
設

闢
建

可
加

強
公

共
建

設
及

植
被

，
對

環
境

衝
擊

甚
小

。
落

實
生

活
囤

建
設

構
想

，
以

促
進

區
域

均
衡

發
展

，
縮

小
2.

困
徵

收
計

畫
而

導
致

文
本

案
範

圉
內

查
燕

文
化

古
蹟

或
登

錄
之

遺
址

、
歷

史
建

城
鄉

之
間

差
距

，
增

進
公

共
福

利
，

堢
保

國
土

資
源

永
續

文
化

古
蹟

之
影

響
禁

，
土

地
徵

收
對

文
化

古
蹟

無
影

階
。

利
用

，
促

使
生

活
環

境
得

以
達

成
減

碳
之

永
續

發
展

挂
化

倘
爾

後
計

盡
執

行
階

段
發

現
疑

似
遺

址
或

具
古

牣
價

值
標

。
及

租
脯

情
形

，
將

函
報

棓
間

單
位

妥
適

處
理

。
其

依
個

別
情

形
，

認
為

適
當

本
計

畫
屬

前
瞻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中
之

軌
道

建
設

之
一

，

生
3

因
徵

收
計

畫
而

導
致

生
本

案
鐵

路
建

設
不

慬
提

供
居

民
綠

色
運

具
選

擇
，

亦
可

他
或

息
加

以
參

考
之

事
項

係
為

擴
大

而
鐵

彰
化

玷
服

務
範

圍
，

提
升

禹
鐵

彰
化

玷
態

活
條

件
或

栱
式

發
生

改
使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間
轉

乘
便

利
，

提
升

交
通

便
捷

性
，

並
周

邊
特

定
區

發
展

潛
能

，
規

劃
可

無
繞

轉
乘

之
接

駁
系

因
變

之
影

響
有

效
雉

短
旅

運
時

間
，

利
於

帶
來

之
人

潮
及

商
機

，
進

而
统

，
強

化
高

鐵
彰

化
玷

與
臺

鐵
間

優
質

之
轉

乘
服

務
，

透
素

促
進

鄰
近

地
區

生
活

機
能

且
可

增
加

地
方

公
共

建
設

之
過

軌
道

設
方色

間
之

運
輸

帶
動

整
盤

地
區

覬
光

效
益

。
推

動
，

增
強

路
綢

聯
絡

之
條

件
，

均
衡

都
市

間
之

發
展

，
本

支
線

完
工

後
可

使
民

眾
享

受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所

帶
來

提
升

居
民

生
活

條
件

，
對

居
民

原
本

之
生

活
條

件
或

模
之

便
捷

性
，

大
幅

瑰
短

旅
運

時
間

及
增

加
交

通
便

利
性

，
式

有
正

向
之

影
竽

。
提

供
市

民
高

效
率

之
生

活
型

態
與

彥
業

環
境

，
並

有
效

如
有

影
槨

居
住

及
進

出
通

路
者

，
將

依
現

場
情

形
及

公
帶

動
整

體
覬

光
產

紫
，

使
區

域
概

光
遊

憩
路

線
更

加
完

私
有

地
狀

況
研

擬
替

代
方

案
。

善
，

最
終

達
到

都
市

再
生

與
經

濟
永

續
共

榮
之

目
標

。
4

徵
收

計
畫

對
該

地
區

生
本

工
程

於
規

劃
時

已
避

閼
環

境
敏

威
區

域
，

並
詳

加
考

另
本

計
畫

於
1

08
年

9
月

2
7日

獲
行

政
浣

同
意

可
行

性
硏

究
，

後
綜

合
規

割
赧

告
書

核
定

本
於

I
ll

年
1

0月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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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
丶

土
地

所
有

楫
人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念

凡
，

及
對

共
念

見
之

回
慮

與
是

理
情

形
：

編
號

所
有

橫
人

姓
名

陳
述

意
見

內
容

回
應

及
處

理
結

杲
／ 陳

述
日

期
I 

彭
O

立
、

彭
O

彥
1

.
買

賣
公

正
契

約
書

由
玀

昭
1

該
資

料
將

交
付

予
不

動
產

1
1

4
.0

2
.1

2
 

閎
先

生
收

取
，

以
供

估
價

師
估

價
師

供
後

續
進

行
土

地
參

考
。

希
望

以
原

價
加

成
收

市
價

之
參

考
資

料
，

待
完

成
購

。
至

少
2

次
公

聽
會

後
再

與
地

2
.

徵
收

後
土

地
變

畸
零

地
，

燕
主

進
行

協
議

價
購

。
法

使
用

，
靖

埜
塊

一
併

徵
收

2
,

依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八
條

高
鐵

段
6

0
5

地
號

。
之

規
定

，
徵

收
土

地
之

殘
餘

部
分

因
面

積
過

小
或

形
勢

不
整

，
致

不
能

為
才目

當
之

使
用

者
，

或
徵

收
建

第
改

良
勃

之
殘

餘
部

分
不

能
為

相
噹

之
使

用
時

，
所

有
権

人
得

申
請

一
併

徵
收

，
得

於
徵

收
公

告
超

一
年

內
向

本
公

司
以

書
面

提
出

申
請

，
逾

一
年

期
限

，
不

予
受

理
。

2
 

農
田

水
利

署
如

涉
及

本
處

作
業

基
金

土
地

，
本

案
規

劃
使

用
農

田
水

利
署

經
彰

化
管

理
處

請
依

農
田

水
利

法
第

2
3

條
，

辦
管

1
2

筆
土

地
，

愿
保

留
灌

排
功

1
1

4
.0

2
.1

2
 

理
有

償
撥

用
。

能
之

6
筆

作
業

基
金

土
地

，
將

依
相

間
規

定
申

靖
兼

作
使

用
，

其
餘

6
筆

無
水

利
設

方色
之

作
業

基
金

土
池

，
擬

依
農

田
水

利
法

第
2

3
條

，
辦

理
有

償
撥

用
。

3
 

謝
0

0
蘭

、
謝

0
原

I.
原

本
通

盤
檢

討
內

之
接

駁
本

案
路

線
之

綜
合

規
劃

赧
告

書
11

4
.0

2
.1

3
 

玷
預

計
在

田
中

高
鐵

段
2

9
8

核
定

本
奉

行
政

院
Il

l
年

1
0

月
地

號
做

轉
運

接
駁

，
如

今
路

2
8

 
El

院
臺

交
字

第
線

提
前

轉
折

，
以

至
於

影
攀

1
1

1
0

1
7

9
9

9
2

號
函

核
准

辦
理

，
到

本
人

的
私

有
土

地
，

田
中

恕
無

法
更

改
路

線
，

尚
請

見
諒

。
高

鐵
段

2
9

9
地

號
之

權
利

，
惟

依
內

政
部

9
3

年
4

月
8

日
在

此
陳

述
本

人
意

見
，

是
否

台
內

地
字

第
0

9
3

0
0

0
5

5
4

3
號

路
線

部
分

能
否

可
以

調
整

函
釋

意
旨

，
需

用
土

地
人

以
協

由
2

9
8

地
號

做
路

線
的

轉
折

議
價

購
取

得
所

需
土

地
，

如
全

點
，

话
要

維
持

原
預

計
路

線
端

土
地

殘
餘

部
分

符
合

土
地

徵
的

本
人

影
竽

部
分

表
面

上
收

條
例

第
8

條
所

稱
面

積
過

小
看

只
徵

收
一

點
土

地
而

已
，

或
形

勢
不

整
，

致
不

能
為

相
當

但
卻

影
零

本
人

土
地

未
來

之
使

用
者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請

的
發

展
性

，
在

徵
收

賠
償

部
求

一
併

價
購

時
，

為
維

護
土

地
分

必
須

合
理

補
償

本
人

之
所

有
權

人
権

益
，

需
用

土
地

人
援

失
。

若
不

能
全

部
徵

收
，

於
財

政
預

算
許

可
下

，
宜

同
意

剩
餘

土
地

被
兩

邊
的

高
架

就
其

殘
餘

部
分

予
以

一
併

價
（高

鐵
及

田
中

支
線

）
包

圍
購

。
如

臺
端

同
意

協
議

價
購

讓
下

，
其

土
地

則
變

得
無

價
僖

本
工

程
用

地
，

俟
完

成
過

戶
值

。
及

發
價

後
，

需
地

機
關

將
會

同
地

方
政

府
相

脯
單

位
辦

理
現

勒
，

倘
剩

餘
土

地
符

合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8
條

之
要

件
，

則
由

． 二

編
號

所
有

権
人

姓
名

陳
述

意
見

內
容

回
應

及
處

理
結

果
／ 陳

述
日

期
需

地
機

闞
辦

理
後

續
一

併
價

購
取

得
事

宜
。

4
 

賴
O

旭
土

地
位

於
田

中
高

鐵
段

5
9

9
地

本
案

路
線

之
綜

合
規

劃
報

告
書

1
1

4
.0

2
.1

2
 

號
，

因
為

土
地

綬
過

徵
收

後
，

核
定

本
奉

行
政

皖
Il

l
年

1
0

月

前
方

臨
路

為
土

地
變

更
鐵

路
高

2
8

 
日

院
臺

交
字

第
架

路
段

，
而

所
剩

餘
土

地
幾

乎
l 1

1
0

1
7

9
9

9
2

號
函

核
准

辦
理

，
無

利
用

價
值

，
甚

至
廡

法
興

建
恕

無
法

更
改

路
線

，
尚

靖
見

諒
。

工
廠

或
其

他
建

勃
，

故
而

希
望

惟
依

內
政

部
9

3
年

4
月

8
El

 

可
以

更
改

路
線

或
是

高
價

全
部

台
內

地
字

第
0

9
3

0
0

0
5

5
4

3
號

收
購

。
函

釋
意

旨
，

需
用

土
地

人
以

協
議

價
購

取
得

所
需

土
地

，
如

臺
端

土
地

殘
餘

部
分

符
合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8

條
所

稱
面

積
過

小
或

形
勢

不
整

，
致

不
能

為
棓

當
之

使
用

者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請
求

一
併

價
購

時
，

為
維

護
土

地
所

有
推

人
権

益
，

需
用

土
地

人
於

財
政

預
算

許
可

下
，

宜
同

意
就

其
踐

餘
部

分
予

以
一

併
價

購
。

如
臺

端
同

意
協

議
價

購
瓖

僖
本

工
程

用
地

，
俟

完
成

過
戶

及
發

價
後

，
需

地
機

閻
將

會
同

地
方

政
府

相
間

單
位

辦
理

現
戡

，
倘

剩
餘

土
地

符
合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8

條
之

要
件

，
則

由
需

地
機

關
辦

理
後

繽
一

併
價

購
取

得
事

宜
。

5
 

陳
O

玲
家

位
於

高
鐵

段
4

5
、

4
6

地
號

，
本

計
畫

主
要

工
程

內
容

包
含

新
1

1
4

.0
2

.1
2

 
臨

而
鐵

停
車

場
，

當
初

高
鐵

設
建

田
中

高
架

車
玷

、
既

有
田

中
翌

時
未

留
有

出
入

口
，

現
新

建
車

站
之

站
場

改
善

、
橋

梁
及

路
工

程
是

否
可

以
設

翌
出

入
口

。
堤

等
土

建
工

程
、

一
般

機
電

工
程

、
電

梯
電

扶
梯

工
程

、
軌

道
工

租
丶

號
誌

工
程

、
電

訊
工

程
及

電
車

線
工

程
。

經
釐

清
該

所
有

權
人

之
意

見
，

其
所

澄
清

議
題

為
「

高
鐵

彰
化

玷
」

之
出

入
口

設
翌

，
因

該
玷

非
本

工
程

範
固

，
建

議
另

洽
棓

闢
單

位
協

助
辦

理
。

6
 

施
O

源
1.

本
土

地
高

鐵
社

頤
段

3
0

1
地

本
案

路
線

之
綜

合
規

劃
赧

告
書

1
1

4
.0

2
.1

2
 

號
，

經
由

台
鐵

田
中

支
線

使
核

定
本

奉
行

政
院

Il
l

年
1

0
月

用
面

積
達

6
0

%
，

以
上

原
土

2
8

 
日

院
臺

交
字

第
地

完
整

的
坵

塊
已

支
離

破
1

1
1

0
1

7
9

9
9

2
號

函
核

准
辨

理
，

碎
，

無
法

使
用

，
建

議
不

要
先

予
敘

明
。

分
割

，
整

肇
土

地
協

議
價

依
內

政
部

9
3

年
4

月
8

日
台

購
。

內
地

字
第

0
9

3
0

0
0

5
5

4
3

號
函

2
土

地
使

用
項

目
為

第
二

種
釋

意
旨

，
需

用
土

地
人

以
協

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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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
存
年
限
：

裝 訂 線

第
1頁

，
共
1頁

國
營
臺
灣
鐵
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義
工
務
段
　
函

地
址

：
60

00
71

嘉
義

市
中

興
路

1之
3號

承
辦

人
：

羅
昭

閎
電

話
：

(0
5)

23
24

61
5;

鐵
路

(0
34

)2
36

傳
真

：
(0

5)
23

45
87

1;
鐵

路
(0

34
)3

54
電

子
信

箱
：

04
71

76
4@

ra
il

wa
y.

go
v.

tw

受
文
者
：
國
營
臺
灣
鐵
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11

4年
3月

26
日

發
文

字
號

：
嘉

工
產

字
第

11
40

00
23

17
號

速
別

：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
附

件
：

如
主

旨
（

第
2次

公
聽

會
（

都
市

計
畫

土
地

）
會

議
紀

錄
）

(A
15

24
22

00
M_

11
40

00
23

17
_A

T
TA

CH
1.

pd
f)

主
旨
：
檢
送
本
段
11
4年

3月
18
日
「
高
鐵
彰
化
站
與
臺
鐵
轉
乘
接
駁
計
畫

」
田
中
支
線
鐵
路
新
建
工
程
用
地
取
得
第
2次

公
聽
會
(都

市
計
畫

土
地
)會

議
紀
錄
1份

(如
附
件
)，

請
查
照
。

說
明
：
依
據
本
段
11
4年

3月
3日

嘉
工
產
字
第
11
40
00
15
78
號
開
會
通
知

單
續
辦
。

正
本

：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

農
業

部
農

田
水

利
署

、
彰

化
縣

政
府

、
彰

化
縣

田
中

鎮
公

所
、

彰
化

縣
社

頭
鄉

公
所

、
國

營
臺

灣
鐵

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交
通

部
鐵

道
局

中
部

工
程

分
局

、
田

中
鎮

中
潭

里
里

辦
公

室
、

田
中

鎮
龍

潭
里

里
辦

公
室

、
田

中
鎮

頂
潭

里
里

辦
公

室
、

田
中

鎮
北

路
里

里
辦

公
室

、
田

中
鎮

中
路

里
里

辦
公

室
、

田
中

鎮
新

庄
里

里
辦

公
室

、
社

頭
鄉

里
仁

村
辦

公
室

、
彰

化
縣

田
中

鎮
民

代
表

會
、

彰
化

縣
社

頭
鄉

民
代

表
會

、
李

日
賢

、
車

亭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邱
義

正
、

施
瑞

源
、

蕭
清

雲
(祭

祀
公

業
蕭

祿
會

之
管

理
人

)、
許

子
炫

、
許

世
賢

、
許

宏
智

、
許

陳
瓊

、
許

欽
勳

、
許

琴
模

、
許

榮
吉

、
許

錦
郎

、
許

聰
敏

、
許

鴻
謀

、
郭

阿
彩

、
郭

雅
芳

、
陳

李
富

美
、

陳
彥

岐
、

陳
彥

廷
、

陳
勝

嘉
、

彭
元

彥
、

彭
丞

立
、

黃
孟

筠
、

詹
彩

鳳
、

蕭
志

欲
、

蕭
見

平
、

蕭
和

鐘
、

蕭
國

恩
、

蕭
輔

政
、

蕭
曜

諄
、

賴
亮

旭
、

謝
亞

庭
、

謝
亞

諭
、

謝
武

康
、

謝
彭

秀
蘭

、
精

豐
不

動
產

估
價

師
事

務
所

、
中

興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本
：

本
公

司
工

務
處

、
資

產
開

發
處

臺
中

營
業

所
、

中
區

營
運

處
臺

中
運

務
段

、
本

段
施

工
室

、
田

中
工

務
分

駐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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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彰化縣政府辦理之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配

合興建田中支線工程）案，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

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

就政策導向、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

容。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 

蔡佳錚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 

技執字第 007419 號 

 

技師公會名稱：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 

臺都技師員字第 A0161 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承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1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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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 

（配合興建田中支線工程）書 
 

 

 

 

 

 

 

需用申請單位主管 

 

需用申請單位承辦 

 

 

 

業務承辦主管 

 

業務單位人員 

 

 
 

變更機關：彰化縣政府 
申請單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承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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